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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主要股东评估情况的报告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《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国银监会令 2018 年

第 1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和《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银保监发〔2021〕43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现将湛

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湛江农商银行”或“本

行”）主要股东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莞

农商银行”）、湛江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湛江基投公司”）、东莞市嘉宏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莞嘉

宏集团”）以及马伟强的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组织实施 

湛江农商银行董事会负责本次评估工作的部署与协调，成立

主要股东评估工作办公室，下设在董事会办公室，主要负责本次

评估的组织实施、指导和报告汇总工作。 

二、评估内容 

本次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资质情况、履行承诺事项情况、落

实公司章程或协议条款情况以及遵守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情况等。 

三、总体评估结论 

本行的主要股东有东莞农商银行、湛江基投公司、东莞嘉宏

集团以及马伟强，资质符合相关监管要求，均能依法行使股东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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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，履行法定义务，履行股东承诺事项，遵守法律法规、监管及

本行章程规定。其中法人主要股东东莞农商银行、湛江基投公司、

东莞嘉宏集团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，具有良好的公司

治理结构和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、诚信记

录和纳税记录，能按期足额偿还金融机构的贷款本金和利息，具

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，具有稳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

前景。最近两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，最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

盈利，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，财务状况良好。 

四、主要股东具体评估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．东莞农商银行成立于 2005 年 11 月 30 日，注册资本

688854.551 万 元 人 民 币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4419007829859746，住所为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 2 号，

法定代表人卢国锋，经营范围包括：吸收本外币公众存款；发放

本外币短期、中期和长期贷款；办理国内外结算；办理票据承兑

与贴现；代理发行、承销政府债券；买卖政府债券、金融债券；

从事本外币同业拆借；从事银行卡（含信用卡）业务；代理收付

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；提供保管箱服务；外汇汇款、外币兑换；

结汇、售汇业务；代理远期结售汇业务；外汇资信调查、咨询和

见证业务；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；实物黄金业务及贵金属交易

买卖业务；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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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9 月 29 日，东莞农商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，代码

09889.HK。 

2．湛江基投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2 月 24 日，注册资本为

159758 万元人民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80074708728X9，

住所为湛江市赤坎区海滨大道北以西，法定代表人为郑斌雄，经

营范围包括经市政府授权，行使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、建设、经

营及城市资产资源经营的职责（包括政府授权的土地开发、经

营）。具体包括：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项目、旧城改造

以及市区文化体育设施等公益性项目的投融资、建设和经营；机

动车驾驶员考场经营和场地服务；负责海东新区、湖光片区及市

属产业园区等开发建设；代表市政府进行土地的一级开发和房地

产开发经营；负责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的租赁、经营；

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3．东莞嘉宏集团成立于 2001 年 1 月 3 日，注册资本为

10000 万元人民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900744497718E，

住所为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东江大道石龙段东 1 号嘉宏大厦 1 栋

402 室，法定代表人为方桂萍，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、物业投

资、房地产投资、电子信息产业投资；建筑工程及装饰装修工程

承建；物业管理、酒店管理服务；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；企

业管理咨询；销售：建筑材料、木器制品、日用百货、五金电器、

电子产品，房地产开发、经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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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4．马伟强，湛江鼎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，家庭住址位于

湛江市赤坎区体育北路 6 号君临世纪。 

（二）资格核准情况 

1.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东莞农商银行持有本行股份

81776 万股，占比 49.41%；湛江基投公司持有本行股份 21600 万

股，占比 13.05%；东莞嘉宏集团持有本行股份 16500 万股，占

比 9.97%。以上主要股东在本行 2018-2019 年改制期间增持本行

股份，并经过监管部门核准，成为本行主要股东。 

2.马伟强先生在 2018-2019 年本行改制期间入股本行，截至

2023 年 12 月 31 日持有本行股份 3288 万股，占比 1.99%。入股

时股东资质情况由本行自行审核，符合有关监管要求。马伟强先

生为湛江农商银行监事，因此将其纳入主要股东进行管理。 

（三）股东资质评估情况 

1.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东莞农商银行及其关联方合计

持有湛江农商银行股份 81776 万股，占比 49.41%，持股比例符

合有关监管规定。2022 年末总资产为 65768997.2 万元，总负债

为 60387004.3 万元，所有者权益为 5381992.9 万元，净资产占总

资产的 8.18%，实现净利润 608252.5 万元（合并报表）；2023 年

末总资产为 70885359.2 万元，总负债为 65136505.5 万元，所有

者权益为 5748853.7 万元，净资产占总资产的 8.11%，实现净利

润 534581.6 万元（合并报表）；2022 年至 2023 年期间经营持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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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利，具备持续补充资本的能力。该公司证照齐全，法人治理结

构、社会声誉、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良好；财务状况良好，经营

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较强，最近两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，符合

相关监管规定。 

2.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湛江基投公司及其关联方合计

持有湛江农商银行股份 21600 万股，占比 13.05%，持股比例符

合有关监管规定。2022 年末总资产为 2869645.31 万元，总负债

为 1659237.72 万元，所有者权益为 1210407.59 万元，净资产占

总资产的 42.18%，实现净利润 8562.54 万元（合并报表）; 2023

年末总资产为 3050229.61 万元，总负债为 1822097.64 万元，所

有者权益为 1228131.97 万元，净资产占总资产的 40.26%，实现

净利润 8520.11 万元（合并报表）;2022 年至 2023 年期间经营持

续盈利，具备持续补充资本的能力。该公司证照齐全，法人治理

结构、社会声誉、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良好；财务状况良好，经

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较强，最近两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，符

合相关监管规定。 

3.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东莞嘉宏集团及其关联方合计

持有湛江农商银行股份 16500 万股，占比 9.97%，持股比例符合

有关监管规定。2022 年末总资产为 504109.46 万元，总负债为

160025.94 万元，所有者权益为 344083.52 万元，净资产占总资

产的 68.26%，实现净利润 22271.58 万元（合并报表）; 2023 年

末总资产为 494115.30 万元，总负债为 139956.97 万元，所有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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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益为 354158.33 万元，净资产占总资产的 71.68%，实现净利润

10074.82 万元（合并报表）;2022 年至 2023 年期间经营持续盈利，

具备持续补充资本的能力。该公司证照齐全，法人治理结构、社

会声誉、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良好；财务状况良好，经营管理能

力和资金实力较强，最近两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，符合相关监

管规定。 

4.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马伟强先生及其关联方合计持

有湛江农商银行股份 3288 万股，占比 1.99%，持股比例符合有

关监管规定。经核查，马伟强先生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良好；财

务状况良好，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较强，最近两年无重大违

法违规行为，符合相关监管规定。 

（四）股东行为评估情况 

东莞农商银行、湛江基投公司、东莞嘉宏集团、马伟强先生

入股本行资金为自有资金，资金来源合法。持股期间，各主要股

东及其关联方合法经营，诚实守信，依法纳税，有良好的社会声

誉、诚信记录、纳税记录和财务状况，能按期、足额偿还金融机

构的债务本金和利息，无欠贷欠息记录，近两年无重大违法违规

行为，都能够配合本行开展主要股东评估、主要股东承诺管理要

求，严格按照监管规定签署主要股东承诺书。 

东莞农商银行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《办法》第

十六条规定不得存在的相关情形；湛江基投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不存在《办法》第十六条规定不得存在的相关情形；



 
— 7 — 

东莞嘉宏集团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《办法》第十六

条规定不得存在的相关情形；马伟强先生不存在《办法》第十六

条规定不得存在的相关情形。 

东莞农商银行、湛江基投公司、东莞嘉宏集团、马伟强先生

均能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向本行申报关联方信息。上述股东其关

联方能够遵守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，不利用对本行的影响力获取

不正当利益，并能有效落实风险隔离机制，防范风险传染和转移。 

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以上股东均未质押本行股权。各

主要股东与本行关联交易情况如下： 

1.与东莞农商银行的关联交易： 

由于东莞农商银行对本行实施并表管理，本行与其之间的交

易纳入内部交易管理。截至 2023 年末，本行代销东莞农商行鼎

鼎理财产品创造中间收入 14.88 万元，共持有东莞农商行债券余

额 0.5 亿元。 

2.与湛江基投公司的关联交易： 

报告期内，本行没有与湛江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

司及其关联方新增授信类重大关联交易，存量的授信类关联交易

具体如下： 

序号 关联方 
交 易
类型 

交易金额
及 标 的
（万元) 

交 易 价 格
（年利率） 

占资本净
额比例 

以不优于一般
客户同类交易
的条件进行 

损益
情况 

关联方在
交易中所
占权益的
性质 

1 

湛江市城投
实业发展有
限责任公司 

授信 20000 4.5% 6.18% 是 正常 重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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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
湛江市城投
实业发展有
限责任公司 

授信 5600 4.65% 1.68% 是 正常 重大 

3 

湛江市建鑫
住房租赁有
限公司 

授信 8000 4.8% 2.42% 是 正常 重大 

注：上表中计算“占资本净额比例”所使用的资本净额为该笔交易申请时上一季度未经审计的数据。 

截至 2023 年末，上述授信类关联交易余额 26800 万元，报

告期内没有新增重大关联交易。 

3.与东莞嘉宏集团的关联交易： 

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本行与东莞嘉宏集团未发生关联

交易。 

4.与马伟强先生的关联交易： 

2023 年，本行没有与马伟强及其关联方新增重大关联交

易，存量的关联交易具体如下： 

（1）授信类关联交易：报告期末，与湛江银海酒店有限公

司关联交易授信余额为 3000 万元，与湛江百姓置业有限公司关

联交易授信余额为 7542.10 万元，以上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平、

公正的商业原则，以不优于一般客户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。 

（2）非授信类关联交易：本行于 2020 年 9 月与湛江百姓置

业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，总金额 1025.44 万元，属一般关

联交易，本行遵循公平、公正的商业原则，通过竞争性谈判、询

价等方式完成，以不优于一般客户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。 

（五）行使股东权利、履行责任义务及承诺情况和落实公司

章程和协议条款情况 



 
— 9 — 

东莞农商银行、湛江基投公司、东莞嘉宏集团、马伟强先生

依法行使股东权利，履行法定义务，遵守章程要求和履行承诺书

和协议书事项，未干预本行董事会、高级管理层享有的决策权和

管理权，不存在越过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直接干预或影响本行日

常经营管理、进行利益输送，或以其他方式损害存款人、本行以

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。同时支持本行长远稳健发展和依法

合规经营，支持支农支小，未向本行施加不当指标压力。 

（六）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情况 

报告期内，本行主要股东均能认真学习并执行监管政策规定，

本行通过公开数据查询，未发现主要股东存在严重违反法律法规

及监管规定的情况。 

综上，本行主要股东东莞农商银行、湛江基投公司、东莞嘉

宏集团、马伟强先生及其关联方能忠实履行承诺事项，落实协议

条款，遵守法律法规、监管和本行章程规定。 

特此报告。 

 

 

 

湛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 4 月 30 日 

 

 


